
哈密市商业银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基本情况
与本行存在的

关联关系
关联类别 交易金额 业务类型 合同编号 合同期限 担保方式 贷款用途 定价政策 董事会审批意见

独立董
事审批
意见

关联交易
类型

关联交易
金额占比

其他事项

1

昌吉市国有资产
投资经营有限责
任公司

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
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
2012年10月23日，类型为
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
人闫世涛，注册地址为新
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
建国路街道融锦社区黄河
路699号锦辰国际18层，公
司注册资本72000万元，昌
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
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%
。该公司目前主营大宗贸
易、承包工程、市政设施
管理等，2024年12月末，
该公司资产总额978645.35
万元，负债总额513379.14
万元，所有者权益合计

465266.21万元，营业收入
98970.96万元，净利润

1847.09万元。
持有本行5%以
上的关联法人

授信类关
联交易

11000万
元

流动资金
贷款

JX025093
007569

2025年9月
30日起至
2028年9月
29日止

昌吉市国
有资产投
资控股集
团有限公
司提供连
带责任保
证担保

支付货款 利率4.95%

1.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集团综合授信经哈密市商业银行授信审批
委员会2025年第46次会议审议后，报经董
事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

查，于2025年9月29日提请第三届董事会第
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审批意见为：昌
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
综合授信35000万元，其中敞口额度25000
万元，低风险额度10000万元，在董事会审
批通过该集团综合授信后，根据各集团成
员实际融资需求，在我行经营管理层授权
范围内审批集团成员单一客户综合授信。
独立董事出具意见（详见附件），不存在

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
2.关联交易方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
限责任公司，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
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集团成员，经哈密
市商业银行授信审批委员会2025年第47次
会议审议通过，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
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12000万元，均
为敞口额度，占用集团客户昌吉市国有资
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我行的集团综
合授信额度，集团授信有效期限2025年9月
29日至2026年9月29日。敞口额度项下均用
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，业务期限为
3年，利率4.95%，用途为支付货款，还款
计划为按月付息，自贷款发放之日起每半
年归还本金500万元，到期结清剩余本金。
担保方式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3.关联交易方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
责任公司，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
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集团成员，经哈密市
商业银行授信审批委员会2025年第47次会
议审议通过，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
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13000万元，均为敞
口额度，占用集团客户昌吉市国有资产投
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我行的集团综合授
信额度，集团授信有效期限2025年9月29日
至2026年9月29日。敞口额度项下均用于办
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，业务期限为3年，利
率4.95%，用途为支付货款，还款计划为按
月付息，自贷款发放之日起每半年归还本
金500万元，到期结清剩余本金。担保方式
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该笔关联
交易符合
法律法规
和政策规
定及本行
关联交易
管理要
求，办理
条件没有
优于其他
客户。

重大关联
交易

交易金额
占我行上
季末资本
净额的

2.25%，集
团整体关
联交易余
额占我行
上季末资
本净额的
4.49%，符
合集中度
管控规定

无



2
昌吉城市建设投
资发展有限责任
公司

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
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2002
年07月01日，类型为有限
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刘
珈利，注册地址为新疆昌
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黄河
路699号锦辰国际20楼)137
区2丘4栋），公司注册资
本30000万元，昌吉市国有
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
司持股比例100%。该公司
目前主营大宗贸易、承包
工程、市政设施管理等，
2024年12月末，该公司资
产总额1713029.3万元，负
债总额823395.08万元，所
有者权益合计889634.22万
元，营业收入456682.91万
元，净利润6505.57万元。

持有本行5%以
上的关联法人

授信类关
联交易

11000万元
流动资金
贷款

JX025093
007568

2025年9月
30日起至
2028年9月
29日止

昌吉市国
有资产投
资控股集
团有限公
司提供连
带责任保
证担保

支付货款 利率4.95%

1.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集团综合授信经哈密市商业银行授信审批
委员会2025年第46次会议审议后，报经董
事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

查，于2025年9月29日提请第三届董事会第
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审批意见为：昌
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
综合授信35000万元，其中敞口额度25000
万元，低风险额度10000万元，在董事会审
批通过该集团综合授信后，根据各集团成
员实际融资需求，在我行经营管理层授权
范围内审批集团成员单一客户综合授信。
独立董事出具意见（详见附件），不存在

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
2.关联交易方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
限责任公司，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
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集团成员，经哈密
市商业银行授信审批委员会2025年第47次
会议审议通过，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
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12000万元，均
为敞口额度，占用集团客户昌吉市国有资
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我行的集团综
合授信额度，集团授信有效期限2025年9月
29日至2026年9月29日。敞口额度项下均用
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，业务期限为
3年，利率4.95%，用途为支付货款，还款
计划为按月付息，自贷款发放之日起每半
年归还本金500万元，到期结清剩余本金。
担保方式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3.关联交易方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
责任公司，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
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集团成员，经哈密市
商业银行授信审批委员会2025年第47次会
议审议通过，昌吉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
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13000万元，均为敞
口额度，占用集团客户昌吉市国有资产投
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我行的集团综合授
信额度，集团授信有效期限2025年9月29日
至2026年9月29日。敞口额度项下均用于办
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，业务期限为3年，利
率4.95%，用途为支付货款，还款计划为按
月付息，自贷款发放之日起每半年归还本
金500万元，到期结清剩余本金。担保方式
为昌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该笔关联
交易符合
法律法规
和政策规
定及本行
关联交易
管理要
求，办理
条件没有
优于其他
客户。

重大关联
交易

交易金额
占我行上
季末资本
净额的

2.25%，集
团整体关
联交易余
额占我行
上季末资
本净额的
4.49%，符
合集中度
管控规定

无


